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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書編印之目的，旨在報導本區性別有關議題之統計數據，俾以提供施政考核及

釐訂施政計畫之參考。 

二、本書所列資料來源，係根據本區公所各業務單位編報之公務統計表及本所會計室

直接蒐集之資料加以整編而成，其資料來源均分別註明於各表之表下，以利查考。 

 三、本書所列統計數字，以民國 101年至 108年；內容包括人口、婚姻、教育、社會

福利、醫療保健、政府服務等六大類，共 24小類。茲為明瞭歷年性別分布情形起

見，儘量將時間數列資料予以併入，藉資比較。 

四、表內所列「年」係指全年動態數字（自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年底」係指

12月底靜態數字，有特殊情形者，則指「年度」 

五、本書各表所列度量衝單位，一律採用公制，以資劃一，方便比較，其有特殊情形

者，均分別予以註明。 

六、本書所用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符號者表示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符號者表示數值尚未發布。 

「--」符號者表示無意義。 

   「0」符號者表示數值不及半單位。 

七、表中兩數值比較增減%時，如為「-」除以「-」、「-」除以「數值」、「數值」除以

「-」，均以「--」無意義表示；括號( )內係為增減百(千)分點。 

八、本書所載資料如有更新數字，均予修正，凡與前期數字不同時，概以本期數字為

準。 

九、本書荷蒙本區公所業務單位提供有關資料，始克編成，至感公誼，謹致謝忱，惟

統計數字誤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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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摘要分析 

一、 人口： 

108 年本區男性人口少於女性人口且總人口數逐年增加，而幼年(0~14 歲)人

口結構中男性人數大於女性人數，青壯年(15~64 歲)人口結構及老年(65 歲以上)

人口結構中女性人數大於男性人數；原住民人口中女性人口多於男性人口，總

人口數較上年增加，其中平地原住民約為山地原住民的 2.28 倍。 

108 年底本區總人口數為 420,473 人，其中男性為 204,865 人，女性為 215,608 人，且男

女性人口近年皆逐年上升；幼年男性人口為 30,080 人(占 7.15%)，女性人口為 28,131 人(占

6.69%)，青壯年男性人口為 151,600 人(占 36.06%)，女性人口為 160,696 人(占 38.22%)，老年人

口男性人口為 23,185 人(占 5.51%)，女性人口為 26,781 人(占 6.37%)。幼年人口逐年減少，而

青壯年人口自 104 年後開始遞減，老年人口持續逐年增加，顯見本區面臨人口迅速老齡化；

108 年原住民總人口數為 5,354 人，其中男性人數為 2,462 人，女性人數為 2,892 人；其中平

地原住民有 3,722 人，山地原住民有 1,632 人。 

 

二、 婚姻： 

本區 15 歲以上未婚男性人數大於女性人數，其餘有偶、離婚、喪偶女性人

數大於男性人數；未婚及離婚男女人口逐年攀升，結婚年齡層有向後發展之趨

勢。 

15 歲以上未婚男性人數為 70,486 人，女性人數為 61,055 人，35 歲以上未婚人口增加

2,052 人，而 25 至 34 歲未婚人口減少 213 人；有偶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87,469 人，女性人數為

93,502 人；離婚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13,811 人，女性人數為 18,178 人(107 年離婚男性為 13,486

人，女性為 17,745 人)；喪偶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3,019 人、女性人數為 14,742 人。 

 

三、 教育： 

本區 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大學以上及高中(職)為男性比率高於女性，專

科及高國中以下女性比率高於男性。108 學年度本區國小、國中、高中(職)當中

專任教師以女性占多數，而學生數則以男性多於女性，另大學中專任教師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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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占多數，而學生數則以女性多於男性。 

108 年本區 15 歲以上人口識字率為 99.53%，其中男性識字率為 99.92%，女性人口識字率

為 99.16%。以教育程育來看大學以上男性人數為 63,703 人，女性人數為 62,581 人；專科男性

人數為 20,877 人，女性為 21,435 人；高中(職)男性人數為 56,174 人，女性為 55,862 人；國中

男性人數為 22,655 人，女性為 27,082 人；國小男性人數為 11,135 人，女性為 18,650 人；自修

及不識字男性人數 241 人，女性為 1,867 人。108 學年度專任國小男女教師分別為 407 人、1,269

人，男女學生數分別為 12,255 人、11,422 人；國中男女專任教師分別為 206 人、526 人，男女

學生數分別為 6,189 人、5,114 人；高中(職)男女專任教師分別為 168 人、290 人、男女學生數

分別為 2,114 人、1,861 人；108 學年度大學男女專任教師分別為 404 人、323 人，男女學生數

分別為 9,046 人、12,814 人。 

 

四、 社會福利： 

本區社會福利救助情形，以急難救助、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中低收入戶補助及獨居老人補助案件女性人數多於男性人數，而身心障礙及低

收入戶則相反；身心障礙人口有逐年增加之現象，中低收入戶人口於 103 年起

逐年減少至 108 年 2,895 人。 

108 年本區急難救助，男性人數為 73 人，女性人數為 79 人；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急難

救助），男性人數為 66 人，女性人數為 68 人；身心障礙人口，男性人數為 9,328 人，女性人

數為 7,124 人；低收入戶補助，男性人數為 2,161 人，女性人數為 2,004 人；中低收入戶補助，

男性人數為 1,376 人，女性人數為 1,519 人；獨居老人，男性人數為 149 人，女性人數為 166

人。 

 

五、 醫療保健： 

本區死亡原因以惡性腫瘤為首，與國人主要死因相同，其次為心臟疾病、

肺炎、糖尿病、腦血管疾病。男女性前五大死因僅第一及第二序位相同，而前

五大死因中男性死亡人數皆大於女性。 

108 年主要死因罹患惡性腫瘤男性為 385 人，女性為 260 人，罹患心臟疾病男性為 16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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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為 119 人，，罹患肺炎男性為 106 人，女性為 44 人，罹患腦血管疾管男性為 68 人，女

性為 51 人，罹患糖尿病男性為 76 人，女性為 62 人。與 107 年相較前五大死因人口皆有增加

之趨勢，尤以罹患惡性腫瘤之死亡人口增加最多。隨著現代社會生活型態改變，罹患慢性疾

病之患者逐年增加，儘管醫療科技越來越發達，死亡人數卻沒有下降。所謂「預防勝於治療」，

最有效預防方法是經常保持愉快的心情、維持正常的生活作息、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並且持

續不間斷的運動，如此才能遠離疾病所苦，找回身體健康的自主權。 

 

六、 政府服務： 

本所公職人員薦任及委任人員均以女性多於男性；年齡分佈介於 35 歲至 59

歲，大部分各年齡層女性人員多於男性人員。以教育程度觀之，大學畢業人數

最多，女性大於男性，另大學畢業人數呈逐年增加，專科畢業人數逐年減少。

以公職人員考試及格觀之，以特種考試及格人員為最多，其次為升等考試；除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其他考試外，各項考試及格人數均為女性多於男性。 

108 年本所薦任人員男性人數為 34 人、女性人數為 39 人，委任人員男性人數為 23 人，

女性為 35 人。50 至 54 歲公職人員(約占 17.42%)男性為 10 人、女性為 13 人，35 至 39 歲公職

人員(約占 16.67%)男性人員為 10 人、女性為 12 人。在教育程度方面，研究所畢業男性為 16

人、女性為 11 人、大學畢業男性為 25 人、女性為 46 人，專科畢業男性為 15 人、女性為 14

人，高中(職)畢業男性為 2 人、女性為 3 人，國(初)中畢業男性為 1 人，女性 0 人。以公職人

員各項考試及格觀之，高等考試及格男性人數為 14 人、女性人數為 12 人，普通考試及格男

性人數為 4 人，女性人數為 3 人，初等考試男性人數為 2 人、女性為 3 人，特種考試男性人

數為 19 人、女性人數為 33 人，升等考試男性人數為 13 人、女性人數為 22 人，其他考試男

性人數為 1 人、女性人數為 0 人。 

 

 

 



 

4 

 性別圖像 

 

一、人   口 

1.人口成長 

本區女性人口多於男性人口，且男女性人口皆逐年上升，性比例逐年下降。 

108年底本區總人口數為420,473人，其中男性為204,865人，女性為215,608人，性比例為95.02，

與 107 年相較總人口增加 2,719 人(約增 0.65%)，男性人口增加 1,152 人(約增 0.57%)，女性人口增加

1,567 人(約增 0.73%)，性比例減少 0.16 個百分點。 

15 歲以上人口為 362,262 人，其中男性為 174,785 人，女性為 187,477 人，性比例為 93.23，男

女性人口分別較 107 年增加 1,299 人(約增 0.75%)與 1,517 人(約增 0.82%)。 

 
單位：人、男/百女 

項目 
人口數 15 歲以上人口數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101 年 407,012 200,359 206,653 96.95  342,846  166,902  175,944  94.86  

民國 102 年 409,760 201,476 208,284 96.73  346,368  168,370  177,998  94.59  

民國 103 年 411,711 201,987 209,724 96.31  349,176  169,354  179,822  94.18  

民國 104 年 413,243  202,452  210,791  96.04  352,645  170,927  181,718  94.06  

民國 105 年 414,156  202,461  211,695  95.64  354,589  171,581  183,008  93.76  

民國 106 年 416,524  203,329  213,195  95.37  357,525  172,747  184,778  93.49  

民國 107 年 417,754  203,713  214,041  95.17  359,446  173,486  185,960  93.29  

民國 108 年 420,473  204,865  215,608  95.02  362,262  174,785  187,477  93.23  

較上年增減數 2,719  1,152  1,567  (0.16) 2,816  1,299  1,517  (0.06) 

較上年增減率 0.65  0.57  0.73  -- 0.78  0.75  0.82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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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年齡結構 

本區幼年人口數男性大於女性人數，青壯年及老年人口為女性人數大於男性人數；

近年幼年及青壯年總人口呈逐年下降，而老年人口數呈現上升且其上升速度遠大於幼

年及青壯年人口減少的速度，顯然本區少子化、老人社會正加速形成。 

108 年男性幼年人口為 30,080 人(占 7.16%)、青壯年人口為 151,600 人(占 36.05%)、老年人口為

23,185 人(占 5.51%)，結構占率分別較 107 年減少 0.08 個百分點(減少 147 人)、減少 0.32 個百分點(減

少 370 人)、增加 0.36 個百分點(增加 1,669 人)；而女性幼年人口為 28,131 人(占 6.69%)、青壯年人口

為 160,696 人(占 38.22%)、老年人口為 26,781 人(6.37%)，結構占率分別較 107 年減少 0.03 個百分點(增

加 50 人)、減少 0.45 個百分點(減少 849 人)、增加 0.52 個百分點(增加 2,366 人)。 

 

 單位：人 

項目 

人口結構 

幼年(0～14 歲) 青壯年(15～64 歲) 老年(65 歲 以上)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民國 101 年 64,166 33,457 30,709 316,281 153,809 162,472 26,565 13,093 13,472 

民國 102 年 63,392 33,106 30,286 317,494 154,195 163,299 28,874 14,175 14,699 

民國 103 年 62,535 32,633 29,902 317,501 153,893 163,608 31,675 15,461 16,214 

民國 104 年 60,598  31,525  29,073  317,945  154,162  163,783  34,700  16,765  17,935  

民國 105 年 59,567  30,880  28,687  316,201  153,156  163,045  38,388  18,425  19,963  

民國 106 年 58,999  30,582  28,417  315,423  152,811  162,612  42,102  19,936  22,166  

民國 107 年 58,308  30,227  28,081  313,515  151,970  161,545  45,931  21,516  24,415  

民國 108 年 58,211  30,080  28,131  312,296  151,600  160,696  49,966  23,185  26,781  

較上年增減數 (97) (147) 50  (1,219) (370) (849) 4,035  1,669  2,366  

較上年增減率 (0.17) (0.49) 0.18  (0.39) (0.24) (0.53) 8.78  7.76  9.69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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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住民人口概況 

本區原住民人口女性人口數大於男性人口數，且原住民人口數除 107 年略為減少，

大致仍呈現逐年上升之走勢。 

108 年本區原住民總人口數為 5,354 人，其中男性人數為 2,462 人，女性人數為 2,892 人，性比

例為 85.13，與 107年相較原住民總人數增加 43人(約增 0.81%)、男性原住民人口增加 39人(約增 1.61%)、

女性原住民人口增加 4 人(約增 0.14%)，性比例增加 1.23 個百分點，顯示 108 年原住民男性人口較女

性人口在比率上略有增加幅度。 

 
單位：人、男/百女 

項目 
原住民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101 年 4,969  2,285  2,684  85.13  

民國 102 年 5,115  2,349  2,766  84.92  

民國 103 年 5,172  2,378  2,794  85.11  

民國 104 年 5,229  2,386  2,843  83.93  

民國 105 年 5,271  2,414  2,857  84.49  

民國 106 年 5,334  2,446  2,888  84.70  

民國 107 年 5,311  2,423  2,888  83.90  

民國 108 年 5,354  2,462  2,892  85.13  

較上年增減數 43  39  4.00 1.23  

較上年增減率 0.81  1.61  0.14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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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4.平地山地原住民人口概況 

本區平地原住民人口數約為山地原住民人口數的 2.28 倍，平地、山地原住民人口

女性人口數皆大於男性人口數，且二者總人口數皆呈逐年上升之趨勢。 

108 年本區平地原住民總人口數為 3,722 人，其中男性人數為 1,752 人，女性人數為 1,970 人，

性比例為 88.93，與 107 年相較平地原住民總人數增加 17 人(約增 0.46%)，性比例增加 1.34 個百分點。

而山地原住民總人口數為 1,632 人，其中男性人數為 710 人，女性人數為 922 人，性比例為 77.01，

與 107 年相較山地原住民總人數增加 26 人(約增 1.62%)，性比例增加 1.10 個百分點。 

 

單位：人、男/百女 

項目 
平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101 年 3,460 1,638 1,822 89.90 1,509 647 862 75.06 

民國 102 年 3,547 1,673 1,874 89.27 1,568 676 892 75.78 

民國 103 年 3,624 1,693 1,931 87.67 1,548 685 863 79.37 

民國 104 年 3,621 1,691 1,930 87.62 1,608 695 913 76.12 

民國 105 年 3,668 1,713 1,955 87.62 1,603 701 902 77.72 

民國 106 年 3,732 1,749 1,983 88.20 1,602 697 905 77.02  

民國 107 年 3,705 1,730 1,975 87.59 1,606 693 913 75.90  

民國 108 年 3,722 1,752 1,970 88.93 1,632 710 922 77.01  

較上年增減數 17  22  (5) 1.34  26  17  9  1.10  

較上年增減率 0.46  1.27  (0.25) -- 1.62  2.45  0.99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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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二、婚  姻 

5.婚姻概況 

本區 15 歲以上未婚男性人數大於女性人數，其餘有偶、離婚、喪偶女性人數大

於男性人數；未婚及離婚人口逐年有攀升趨勢，顯現社會經濟價值觀日益變遷。 

108 年 15 歲以上未婚男性人數為 70,486 人，女性人數為 61,055 人，分別較 107 年增加 8 人(約

增 0.01%)、減少 56 人(約減 0.09%)；有偶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87,469 人，女性人數為 93,502 人，分別

較 107 年增加 861 人(約增 0.99%)、增加 715 人(約增 0.77%)；離婚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13,811 人，女性

人數為 18,178 人，分別較 107 年增加 325 人(約增 2.41%)、增加 433 人(約增 2.44%)；喪偶人口中男性

人數為3,019人、女性人數為14,742人，分別較107年增加105人(約增3.60%)、增加425人(約增2.97%)。 

 

單位：人 

項目 合計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偶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單位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民國 101 年 342,846 70,022 60,182 82,867 89,184 11,550 14,990 2,463 11,588 

民國 102 年 346,368 70,268 60,309 83,706 90,104 11,865 15,542 2,531 12,043 

民國 103 年 349,176 70,205 60,415 84,398 90,979 12,141 15,941 2,610 12,487 

民國 104 年 352,645  70,628  60,864  85,150  91,459  12,452  16,492  2,697  12,903  

民國 105 年 354,589  70,497  60,889  85,533  91,823  12,747  16,939  2,804  13,357  

民國 106 年 357,525  70,555  61,201  86,187  92,384  13,140  17,322  2,865  13,871  

民國 107 年 359,446  70,478  61,111  86,608  92,787  13,486  17,745  2,914  14,317  

民國 108 年 362,262  70,486  61,055  87,469  93,502  13,811  18,178  3,019  14,742  

較上年增減數 2,816  8  (56) 861  715  325  433  105  425  

較上年增減率 0.78  0.01  (0.09) 0.99  0.77  2.41  2.44  3.60  2.97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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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6.婚姻概況-未婚年齡結構 

本區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中，25 歲至 39 歲未婚男性比率大於女性，25 歲以下年齡

層未婚比率則女性多於男性；男女性 35 歲以上晚婚情形逐年增加。 

108 年本區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性比例為 115.45(男/百女)，以 30 歲以上來看，未婚男性占 43.39%，

未婚女性占 41.65%，其中男、女性皆以 40 歲以上所占比率最高，分別為 17.08%及 19.13%，而 30 至

34 歲未婚男性占 14.72%、女性占 12.89%。與 107 年相較 25 歲至 34 歲未婚結構比率減少而 35 歲以

上未婚結構比率增加，表示本區 34 歲以下未婚情形減少而 35 歲以上晚婚人數增加。 

 

單位：%、男/百女 

年度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結構概況 
性比

例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 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21.87  24.00  23.04  24.10  21.04  20.29  16.86  14.08  7.86  7.16  9.33  10.37  116.35  

民國 102 年 20.82  22.74  22.54  23.58  20.98  20.36  16.80  14.15  8.70  7.86  10.16  11.31  116.51  

民國 103 年 20.12  21.91  22.57  23.47  20.20  19.83  16.63  13.96  9.52  8.44  10.97  12.38  116.20  

民國 104 年 19.90  21.46  21.84  22.95  20.14  19.62  16.11  13.67  10.11  8.90  11.89  13.40  116.04  

民國 105 年 19.13  20.50  21.53  22.73  20.29  19.80  15.32  13.09  10.62  9.13  13.11  14.74  115.78  

民國 106 年 18.11  19.33  21.19  22.44  20.40  19.88  14.87  12.80  11.19  9.55  14.23  16.00  115.28  

民國 107 年 17.63  18.72  20.19  21.38  20.09  19.61  15.06  13.01  11.36  9.75  15.67  17.52  115.33  

民國 108 年 16.99  17.81  19.48  20.80  20.15  19.74  14.72  12.89  11.59  9.63  17.08  19.13  115.45  

較上年增減百分比 (0.64) (0.91) (0.71) (0.59) 0.06  0.13  (0.34) (0.12) 0.23  (0.12) 1.41  1.61  0.1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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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7.婚姻概況-有偶年齡結構 

本區 15 歲以上有偶人口中，40 歲以上男性比率大於女性，40 歲以下各年齡層女

性比率則多於男性。 

108 年本區 15 歲以上有偶人口中性比例為 93.55(男/百女)，其中男女性均以 40 歲以上所占比例

最多為 81.84%及 77.03%，與 107 年相比男性增加 0.85 個百分點，女性增加 1.15 個百分點；男女性次

等比重為 35 至 39 歲年齡層，男性為 10.67%，女性為 12.69%，與 107 年比較男性結構比率減少 0.54

個百分點，女性減少 0.49 個百分點。 

 

單位：%、男/百女 

年度 

15 歲以上有偶人口結構概況 

性比例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 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0.01  0.04  0.26  0.66  2.31  4.12  9.13  11.87  12.20  13.25  76.09  70.06  92.92  

民國 102 年 0.01  0.04  0.22  0.60  2.09  3.81  8.59  11.41  12.50  13.63  76.59  70.51  92.90  

民國 103 年 0.02  0.05  0.21  0.63  2.00  3.50  8.03  10.96  12.53  13.91  77.21  70.96  92.77  

民國 104 年 0.01  0.04  0.26  0.58  1.88  3.27  7.43  9.94  12.53  14.06  77.90  72.10  93.10  

民國 105 年 0.01  0.04  0.28  0.52  1.92  3.16  6.65  9.07  12.12  13.80  79.03  73.41  93.15  

民國 106 年 0.01  0.03  0.30  0.53  1.84  2.97  6.11  8.19  11.87  13.66  79.88  74.62  93.29  

民國 107 年 0.01  0.03  0.28  0.51  1.74  2.76  5.76  7.64  11.21  13.18  80.99  75.89  93.30  

民國 108 年 0.01  0.03  0.23  0.46  1.77  2.62  5.48  7.16  10.67  12.69  81.84  77.03  93.55  

較上年增減百分比 - - (0.05) (0.04) 0.02  (0.14) (0.28) (0.47) (0.54) (0.49) 0.85  1.15  0.25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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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瀲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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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8.婚姻概況-離婚年齡結構 

本區 15 歲以上離婚人口中，40 歲以上男性比率大於女性，40 歲以下各年齡層中

女性比率多於男性。 

108 年本區 15 歲以上離婚人口中性比例為 75.98(男/百女)，其中男女性均以 40 歲以上所占比例

最多為 85.50%及 82.62%，與 107 年相比男性增加 0.89 個百分點，女性增加 1.57 個百分點；男女性次

等比重為 35 至 39 歲年齡層，男性為 9.15%，女性為 10.56%，與 107 年比較男性減少 0.79 個百分點，

女性減少 0.91 個百分點。 

 

單位：%、男/百女 

年度 

15 歲以上離婚人口結構概況 

性比例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 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0 年  0.02   0.01   0.27   0.74   2.08   3.92   8.45   11.27   13.45   13.34   75.73   70.72  76.10  

民國 101 年  0.01   0.01   0.26   0.67   1.68   3.56   7.68   10.29   13.11   13.56   77.26   71.91  77.05  

民國 102 年  -     0.03   0.21   0.61   1.48   2.99   6.93   9.57   13.00   13.57   78.38   73.22  76.34  

民國 103 年  -     0.03   0.21   0.56   1.39   2.59   5.86   8.48   12.54   13.49   79.99   74.86  76.16  

民國 104 年  0.01   0.04   0.20   0.53   1.23   2.17   5.26   7.65   12.15   13.47   81.15   76.14  75.50  

民國 105 年  -     0.03   0.25   0.53   1.33   2.25   4.64   6.82   11.35   12.69   82.43   77.67  75.25  

民國 106 年  0.01   0.02   0.26   0.48   1.34   2.07   4.06   5.91   10.77   12.21   83.56   79.31  75.86  

民國 107 年  -     0.01   0.30   0.52   1.33   1.90   3.81   5.05   9.94   11.47   84.61   81.04  76.00  

民國 108 年  0.01   0.01   0.41   0.55   1.27   1.84   3.67   4.42   9.15   10.56   85.50   82.62  75.98  

較上年增減百分比 0.01  (0.00) 0.10  0.03  (0.07) (0.06) (0.14) (0.63) (0.79) (0.91) 0.89  1.57  (0.0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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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9.婚姻概況-喪偶年齡結構 

本區 15 歲以上喪偶人口中，40 歲以上男性比率大於女性，40 歲以下各年齡層中

女性比率多於男性。 

108 年本區 15 歲以喪偶人口中性比例為 20.48(男/百女)，其中男女性均以 40 歲以上所占比例最

多為 99.50%及 99.07%，與 107 年相比男性增加 0.16 個百分點，女性增加 0.04 個百分點；男女性次等

比重為 35 至 39 歲年齡層，男性為 0.36%，女性為 0.71%，與 107 年比較男性減少 0.11 個百分點，女

性無增減。 

 

單位：%、男/百女 

年度 

15 歲以上喪偶人口結構概況 
性比

例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 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    -     -     0.03   0.04   0.20 0.37  0.70   0.85   1.17   98.74   97.90  21.25  

民國 102 年  -    -     -     0.02   -     0.17 0.28  0.55   0.83   1.18   98.89   98.08  21.02  

民國 103 年  -   -     -     0.02   -     0.12 0.23  0.51   0.80   1.11   98.97   98.25  20.90  

民國 104 年  -   -     -     0.02   0.04   0.06 0.19  0.43   0.78   1.12   99.00   98.37  20.90  

民國 105 年  -    -     -     -     0.04   0.04 0.07  0.34   0.78   0.97   99.11   98.64  20.99  

民國 106 年  -   -     -     -     -     0.04 0.07  0.23   0.73   0.92   99.20   98.80  20.65  

民國 107 年  -    -     -     -     -     0.02 0.03  0.24   0.62   0.71   99.35   99.03  20.35  

民國 108 年  -   -     -     -     -     0.03 0.13  0.19   0.36   0.71   99.50   99.07  20.48  

較上年增減百分比 - - - - - 0.01 0.10 (0.05) (0.11) (0.00) 0.16  0.04  0.13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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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三、教  育 

10.教育程度 

本區 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大學以上及高中(職)以上為男性比率多於女性，專科

及國中以下為女性比率多於男性，其中以自修及不識字男女性比率差距最大。 

108 年本區 15 歲以上男性識字率為 99.92%，女性識字率為 99.16%；在高中(職)以上男女性教育

程度人數比率相當，國中以下男女性教育程度比率有明顯差距；男性以大學以上比率最高為 50.44%，

其次為高中(職)50.14%，與 107 年相較，男性大學以上比率減少 0.01 個百分點，男性高中(職)比率減

少 0.07 個百分點。而女性以自修及不識字比率最高為 88.57%，其次為國小占 62.62%，與 107 年相比

分別增加 1.11 及 0.38 個百分點。 

 
單位：% 

項目 

15 歲以上教育程度結構比 15 歲以上 

識字率 大學以上 專科 高中(職) 國中 小學 自修及不識字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51.31  48.69  50.22  49.78  50.34  49.66  47.07  52.93  40.80  59.20  14.53  85.47  99.83  98.70  

民國 102 年 51.22  48.78  49.63  50.37  50.54  49.46  46.87  53.13  40.41  59.59  14.19  85.81  99.84  98.77  

民國 103 年 51.05  48.95  49.39  50.61  50.52  49.48  46.77  53.23  39.98  60.02  14.08  85.92  99.86  98.84  

民國 104 年 50.82  49.18  49.18  50.82  50.47  49.53  46.63  53.37  39.68  60.32  13.31  86.69  99.86  98.91  

民國 105 年 50.63  49.37  49.10  50.90  50.44  49.56  46.09  53.91  38.84  61.16  13.36  86.64  99.87  98.97  

民國 106 年 50.50  49.50  49.41  50.59  50.25  49.75  45.94  54.06  38.24  61.76  12.76  87.24  99.89  99.03  

民國 107 年 50.46  49.54  49.37  50.63  50.21  49.79  45.67  54.33  37.77  62.23  12.54  87.46  99.90  99.10  

民國 108 年 50.44  49.56  49.34  50.66  50.14  49.86  45.55  54.45  37.38  62.62  11.43  88.57  99.92  99.16  

較上年增減百分比 (0.01) 0.01  (0.03) 0.03  (0.07) 0.07  (0.12) 0.12  (0.38) 0.38  (1.11) 1.11  0.02  0.06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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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11.國小教育 

本區國小專任教師以女性占多數，學生數以男性多於女性；教師及學生人數呈逐

年下降。 

108 學年度國小男性專任教師為 407 人(占 24.28%)，女性專任教師為 1,269 人(占 75.72%)，與 107

學年度相比男女專任教師人數(增減率)分別減少 2 人(約減 0.49%)及增加 33 人(約增 2.67%)；男性學

生人數為 12,255 人(占 51.76%)，女性學生人數為 11,422 人(占 48.24%)，與 107 學年度相比男女學生

人數(增減率)分別增加 192 人(約增 1.59%)及 151 人(約增 1.34%)。學生招生人數自 107 學年度雖有微

幅增加，惟近年因少子化趨勢，學生招生人數長期仍呈現減少之走勢，而教師人數亦隨教育部政策

修改逐年減少，但自 107 學年度略為增加，平均每位教師需輔導 14.13 位學生。 

 
單位：人、% 

項目 

專任教師 學生數 

男  女  男  女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101 學年度 437  26.12 1,269  73.88 13,775  52.48 12,474  47.52 

102 學年度 439  23.58 1,423  76.42 13,111  52.45 11,886  47.55 

103 學年度 436  26.19 1,229  73.81 12,820  52.55 11,576  47.45 

104 學年度 405  24.55 1,245  75.45 12,506  52.16 11,470  47.84 

105 學年度 410  25.05  1,227  74.95  12,240  52.13  11,239  47.87  

106 學年度 392  24.30  1,221  75.70  11,983  52.06  11,033  47.94  

107 學年度 409  24.86  1,236  75.14  12,063  51.70  11,271  48.30  

108 學年度 407  24.28  1,269  75.72  12,255  51.76  11,422  48.24  

較上年增減數 (2) (0.58) 33  0.58  192  0.06  151  (0.06) 

較上年增減率 (0.49) -- 2.67  -- 1.59  -- 1.34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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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12.國中教育 

本區國中專任教師以女性占多數，學生數以男性多於女性；專任教師及學生人數

有逐年下降趨勢。 

108 學年度國中男性專任教師為 206 人(占 28.14%)，女性專任教師為 526 人(占 71.86%)，與 107

學年度相比男女專任教師人數分別增加 1 人(約增 0.49%)及增加 12 人(約增 2.33%)；男性學生人數為

6,189 人(占 54.76%)，女性學生人數為 5,114 人(占 45.24%)，與 107 學年度相比男女學生人數分別減少

186 人(約減 2.92%)及減少 72 人(減少 1.39%)。近年因少子化趨勢，學生人數有逐年減少之現象，108

學年度平均每位教師輔導 15.44 位學生。 

 

 

單位：人、% 

項目 

專任教師 學生數 

男  女  男  女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101 學年度 228  28.25 579  71.75 8,421  54.34 7,077  45.66 

102 學年度 249  30.04 580  69.96 8,358  54.57 6,958  45.43 

103 學年度 248  29.95 580  70.05 8,243  54.98 6,750  45.02 

104 學年度 232  28.82 573  71.18 7,730  55.18 6,278  44.82 

105 學年度 212  28.46  533  71.54  7,126  55.53  5,706  44.47  

106 學年度 204  28.57  510  71.43  6,730  55.35  5,430  44.65  

107 學年度 205  28.51  514  71.49  6,375  55.14  5,186  44.86  

108 學年度 206  28.14  526  71.86  6,189  54.76  5,114  45.24  

較上年增減數 1  (0.37) 12  0.37  (186) (0.39) (72) 0.39  

較上年增減率 0.49  -- 2.33  -- (2.92) -- (1.39)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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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13.高中(職)教育 

本區高中(職)專任教師以女性占多數，學生數以男性多於女性；108 學年度每位教

師平均輔導學生數 8.68 人，為近年來最低。 

108 學年度高中(職)男性專任教師為 168 人(占 36.68%)，女性專任教師為 290 人(占 63.32%)，與

107 學年度相比，男性專任教師人數無增減，女性專任教師人數減少 8 人(約減 2.68%)；男性學生人

數為 2,114 人(占 53.18%)，女性學生人數為 1,861 人(占 46.82%)，與 107 學年度相比，男女學生人數

分別減少 137 人(約減 6.09%)及減少 24 人(約減 1.27%)。 

 
單位：人、% 

項目 

專任教師 學生數 

男  女  男  女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101 學年度 156  34.90  291  65.10  4,240  64.16  2,371  35.84  

102 學年度 158  35.19  291  64.81  2,345  54.14  1,986  45.86  

103 學年度 164  36.77  282  63.23  2,280  54.43  1,909  45.57  

104 學年度 173  36.19  305  63.81  2,294  53.66  1,981  46.34  

105 學年度 178  37.79  293  62.21  2,315  54.09  1,965  45.91  

106 學年度 164  34.97  305  65.03  2,339  54.24  1,973  45.76  

107 學年度 168  36.05  298  63.95  2,251  54.42  1,885  45.58  

108 學年度 168  36.68  290  63.32  2,114  53.18  1,861  46.82  

較上年增減數 0  0.63  (8) (0.63) (137) (1.24) (24) 1.24  

較上年增減率 0.00  -- (2.68) -- (6.09) -- (1.27)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56 168 168
291 298 290

4,240 

2,251 2,114 2,371 

1,885 1,861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男性專任教師 女性專任教師

男性學生數(右標) 女性學生數(右標)
人 人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7 

 性別圖像 

 

14.大學教育 

本區大學專任教師以男性占多數且 107 學年度教師人數創歷年新高；學生數以女

性多於男性，且學生人數自 105 學年度後逐年減少。 

108 學年度大學男性專任教師為 404 人(占 55.57%)，女性專任教師為 323 人(占 44.43%)，與 107

學年度相比男性專任教師人數減少 6 人(約減 1.460%)，女性專任教師人數減少 1 人(約減 0.31%)；男

性學生人數為 9,046 人(占 41.38%)，女性學生人數為 12,814 人(占 58.62%)，與 107 學年度相比男女學

生人數分別減少 252 人(約減 2.71%)及減少 214 人(約減 1.64%)。 

 

 
單位：人、% 

項目 

專任教師 學生數 

男  女  男  女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101 學年度 407  57.08  306  42.92  9,315  41.31  13,236  58.69  

102 學年度 403  56.28  313  43.72  9,147  40.68  13,340  59.32  

103 學年度 409  56.96  309  43.04  9,307  40.89  13,454  59.11  

104 學年度 407  56.84  309  43.16  9,529  41.13  13,639  58.87  

105 學年度 402  56.46  310  43.54  9,576  41.20  13,664  58.80  

106 學年度 389  55.73  309  44.27  9,444  41.54  13,291  58.46  

107 學年度 410  55.86  324  44.14  9,298  41.65  13,028  58.35  

108 學年度 404  55.57  323  44.43  9,046  41.38  12,814  58.62  

較上年增減數 (6) (0.29) (1) 0.29  (252) (0.26) (214) 0.26  

較上年增減率 (1.46) -- (0.31) -- (2.71) -- (1.64) --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及新北市政府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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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四、社會福利 

15.急難救助 

歷年本區急難救助及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急難救助）受補助人數以男性高於女

性居多；其中急難救助以 105 年受補助人數為最多，而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急難救

助）以 101 年受補助人數最多。 

108 年急難救助男性補助人數為 73 人，女性補助人數為 79 人，與 107 年相比分別減少 88 人（約

減 54.66%）及 41 人（約減 34.17%）；而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急難救助）男性補助人數為 66 人，

女性補助人數為 68 人，與 108 年相比分別減少 100 人（約減 60.24%）及減少 45 人（約減 39.82%）。 

 

 

單位：人 

項目 
合計 急難救助 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362  326  130  116  232  210  

民國 102 年 274  244  97  93  177  151  

民國 103 年 267  185  76  79  191  106  

民國 104 年 300  207  102  88  198  119  

民國 105 年 391  328  237  183  154  145  

民國 106 年 300  265  189  169  111  96  

民國 107 年 327  233  161  120  166  113  

民國 108 年 139  147  73  79  66  68  

較上年增減數 (188) (86) (88) (41) (100) (45) 

較上年增減率 (57.49) (36.91) (54.66) (34.17) (60.24) (39.82)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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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16.身心障礙 

本區身心障礙人口男性人數大於女性，且男性與女性身心障礙人口有逐年增加之

趨勢。 

108 年本區男性身心障礙人口為 9,328 人，女性為 7,124 人，性比例為 130.94(男/百女)，與 107

年相較男性身障人口增加 152人，女性身障人口增加 252人，以增減率來看男性身障人口約增 1.66%，

女性身障人口約增 3.67%；101 年至 108 年本區身障人口逐年增加且男女性身障人數亦逐年增加，但

性比例卻有下降情形，顯示女性身障人口增加之速度高於男性身障人口之增加。 

 

 

單位：男/百女 

項目 
身心障礙人口數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101 年 14,195  8,315  5,880  141.41  

民國 102 年 14,500  8,494  6,006  141.43  

民國 103 年 15,090  8,790  6,300  139.52  

民國 104 年 15,332  8,869  6,463  137.23  

民國 105 年 15,644  9,071  6,573  138.00  

民國 106 年 15,856  9,138  6,718  136.02  

民國 107 年 16,048  9,176  6,872  133.53  

民國 108 年 16,452  9,328  7,124  130.94  

較上年增減數 404  152  252  (2.59) 

較上年增減率 2.52  1.66  3.67  --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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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17.低收入戶 

本區低收入戶戶數以男性登記戶長戶數大於女性登記戶長戶數；低收入戶人口數

近年性比例逐年增加，105 年之後男性低收入戶人口數略大於女性，近年低收入戶總

人口逐年減少，至 107 年為最低。 

108 年本區以男性登記戶長之低收入戶戶數為 1,090 戶，以女性登記戶長之低收入戶戶數為 680

戶，與 107 年相比，男性登記戶增加 68 戶，女性登記戶增加 32 戶，增減率分別約增 6.65%及約增

4.94%；而低收入戶人口中，男性為 2,161 人，女性為 2,004 人，性比例為 107.83(男/百女)，與 107 年

相較，男性低收入戶人口增加 86 人，女性增加 56 人，以增減率來看男性低收入戶人口約增 4.14%，

女性約增 2.87%。 

 

單位：戶、人、男/百女 

項目 

低收入戶 

戶數 人口數 
性比例 

合計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2,196  1,255  941  3,079  3,229  95.35  

民國 102 年 2,401  1,378  1,023  3,337  3,416  97.69  

民國 103 年 2,341  1,350  991  3,134  3,242  96.67  

民國 104 年 2,077  1,227  850  2,804  2,817  99.54  

民國 105 年 1,845  1,118  727  2,447  2,383  102.69  

民國 106 年 1,695  1,034  661  2,189  2,080  105.24  

民國 107 年 1,670  1,022  648  2,075  1,948  106.52  

民國 108 年 1,770  1,090  680  2,161  2,004  107.83  

較上年增減數 100  68  32  86  56  1.31  

較上年增減率 5.99  6.65  4.94  4.14  2.87  --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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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18.中低收入戶 

本區中低收入戶戶數以男性登記戶長戶數大於女性登記戶長戶數；中低收入戶人

口數近年性比例逐年下降，而 106 年後反彈上升，中低收入戶女性人口數略大於男性，

103 年後中低收入戶總人口逐年減少。 

108 年本區以男性登記戶長之中低收入戶戶數為 541 戶，以女性登記戶長之中低收入戶戶數為

428 戶，與 107 年相比，男性登記戶減少 44 戶，女性登記戶減少 57 戶，增減率分別約減 7.52%及約

減 11.75%；而中低收入戶人口中，男性為 1,376 人，女性為 1,519 人，性比例為 90.59(男/百女)，與

107 年相較，男性中低收入戶人口減少 163 人，女性則減少 176 人，以增減率來看男性中低收入戶人

口約減 10.59%，女性人口約減 10.38%。 

 

 

項目 

中低收入戶 

戶數 人口數 
性比例 

合計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810  459  351  1,156  1,276  90.60  

民國 102 年 960  546  414  1,367  1,428  95.73  

民國 103 年 1,171  655  516  1,656  1,878  88.18  

民國 104 年 1,143  631  512  1,649  1,881  87.67  

民國 105 年 1,108  615  493  1,578  1,853  85.16  

民國 106 年 1,080  599  481  1,530  1,781  85.91  

民國 107 年 1,070  585  485  1,539  1,695  90.80  

民國 108 年 969  541  428  1,376  1,519  90.59  

較上年增減數 (101) (44) (57) (163) (176) (0.21) 

較上年增減率 (9.44) (7.52) (11.75) (10.59) (10.38) --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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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19.獨居老人 

本區獨居老人 108 年女性人數大於男性人數，性比例為近年最低；103 年獨居老

人男女性人數為近年最低，且女性獨居老人人數首次超過男性獨居老人人數，近年獨

居老人男女性人數相當。 

108 年本區獨居老人，男性人數為 149 人，女性人數為 166 人，性比例為 87.76(男/百女)，與 107

年相比，男性人數增加 24 人，女性增加 44 人，以增減率來看，男性獨居老人約增 19.20%，女性獨

居老人約增 36.07%。民國 101 年至 107 年(除 103 年外)性比例由 170.37 逐年下降，但仍大於 100，而

103 年為 92.06(男/百女)，表示女性人數首次超越男性人數。 

 

單位：人、男/百女 

項目 
獨居老人人口數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101 年 219  138  81  170.37  

民國 102 年 231  141  90  156.67  

民國 103 年 121  58  63  92.06  

民國 104 年 141  82  59  138.98  

民國 105 年 178  93  85  109.41  

民國 106 年 210  105  105  100.00  

民國 107 年 247  125  122  102.46  

民國 108 年 315  149  166  89.76  

較上年增減數 68  24  44  (12.70) 

較上年增減率 27.53  19.20  36.07  --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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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醫療保健 

20.主要死因 

108 年本區男女性死亡原因皆以罹患惡性腫瘤為首，前五大死因中男性死亡人數

皆大於女性死亡人數，死亡原因中罹患惡性腫瘤人數為罹患心臟疾病人數的 2.30 倍。 

108 年前五大死因為惡性腫瘤、心臟疾病、肺炎、糖尿病及腦血管疾病，其中死於惡性腫瘤男

性為 385 人，女性為 260 人，總人數較 107 年增加 34 人，死於心臟疾病男性為 163 人，女性 119 人，

總人數較 107 年增加 16 人，死於肺炎男性為 106 人，女性為 44 人，總人數較 107 年增加 1 人；以性

比例來看，第 1 名為肺炎 240.91(男/百女)，第 2 名為惡性腫瘤 148.08(男/百女)。與 107 年比較，惡性

腫瘤、心臟疾病、糖尿病男性相對於女性罹患比率皆減少，肺炎及腦血管疾病則增加，其中肺炎性

比例增加明顯表示男性罹患人數增加多。 

 

                                        單位：人、男/百女 

主要死亡原因按性別分 

死因 

108 年死因順位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7 年 

主要 

死因 
男性 女性 

男 女 性比例 男 女 性比例 

惡性腫瘤 1 1 1 385 260 148.08  383 228 167.98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2 2 2 163 119 136.97  174 92 189.13  

肺炎 3 3 5 106 44 240.91  89 60 148.33  

糖尿病 4 4 3 76 62 122.58  81 46 176.09  

腦血管疾病 5 5 4 68 51 133.33  56 45 124.44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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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服務 

21.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薦任人員於 100 年起女性人數逐漸遞增，自 103 年起，每年薦任女性人

數高於男性人數，107 年薦任男女性人數相當；委任人員近年來皆為女性多於男性。 

108 年本區公所公職人員男性為 57 人，女性為 74 人，性比例為 78.38(男/百女)，其中薦任人員，

男性人數為 34 人，女性人數為 39 人，性別比率分別為 46.58%與 53.42%，與 107 年相較，男性增加

2 人(約增 6.25%)，女性為增加 5 人(約增 14.71%)；委任人員男性人數為 23 人，女性人數為 35 人，

性別比率分別為 39.66%與 60.34%，與 107 年相較，男性減少 1 人(約減 4.17%)，女性減少 3 人(約減

7.89%)。 

 

單位：人、%、男/女 

項目 

薦任人數 委任人數 

性比例 男  女  男  女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民國 101 年 36 61.01  23 38.99  21 32.31  44 67.69  86.57  

民國 102 年 31 54.39  26 45.61  20 29.41  48 70.59  70.27  

民國 103 年 24 44.44  30 55.56  21 31.34  46 68.66  60.53  

民國 104 年 20 36.36  35 63.64  23 34.85  43 65.15  56.41  

民國 105 年 25 40.98  36 59.02  24 36.92  41 63.08  64.94  

民國 106 年 26 44.07  33 55.93  28 39.44  43 60.56  72.37  

民國 107 年 32 48.48  34 51.52  24 38.71  38 61.29  77.78  

民國 108 年 34 46.58  39 53.42  23 39.66  35 60.34  78.38  

較上年增減數 2  (1.91) 5  1.91  (1) 0.95  (3) (0.95) 0.60  

較上年增減率 6.25  -- 14.71  -- (4.17) -- (7.89) -- -- 

資料來源：本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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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職人員年齡 

107 年本所公職人員年齡以 50 至 54 歲最多，其次為 35 至 39 歲；本所公職人員

35 歲以上，各年齡層皆以女性居多。 

108 年本所公職人員 24 歲以下男性 2 人、女性 3 人；25 至 29 歲男性 6 人、女性 5 人；30 至 34

歲男性 7 人、女性 3 人；35 至 39 歲男性 10 人、女性 12 人；40 歲至 44 歲男性 7 人、女性 12 人；45

至 49 歲男性 7 人、女性 12 人；50 至 54 歲男性 10 人、女性 13 人；55 至 59 歲男性 7 人、女性 11 人，

60 歲至 64 歲男性 2 人、女性 3 人；與 107 年相比 24 歲以下男性無增減，女性增加 2 人，25 至 29

歲男性無增減，女性增加 2 人，30 至 34 歲男性增加 1 人，女性減少 5 人，35 至 39 歲男性增加 1 人，

女性減少 1 人，40 至 44 歲男、女性各增加 1 人， 45 至 49 歲男性減少 1 人，女性無增減，50 至 54

歲男性無增減，女性增加 3 人，55 至 59 歲男、女性各減少 1 人，60 至 64 歲男、女性各增加 1 人，

65 歲以上男、女性無增減。 

 
 單位：人 

項目 

公務人員按年齡別分 

24 歲以

下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65 歲

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   1   3   5   4   5   7  10   14  12   13   12   12   13   5   7   -   2   -   -  

民國 102 年  -   -   4   6   5   8   3   9   12  15   9   11   15   15   4   7   -   3   -   -  

民國 103 年  -   1   4   7   3   9   5   9   7  14   9   14   11   14   7   5   -   3   -   -  

民國 104 年  1   3   3   4   5   10   7  13   6  13   5   14   11   12   6   7   -   2   -   -  

民國 105 年  1   -   5   5   6   11   4  15   6  12   10   12   11   13   6   7   1   1   -  1  

民國 106 年  3   -   4   5   5   11   10  13   4  11   9   14   13   11   6   9   1   2   -   -  

民國 107 年  2   1   6   3   6   8   9  13   6  11   8   12   10   10   8   12   1   2   -   -  

民國 108 年  2   3   6   5   7   3   10  12   7  12   7   12   10   13   7   11   2   3   -   -  

較上年增減數 - 2 - 2 1 (5) 1 (1) 1 1 (1) - - 3 (1) (1) 1 1 - - 

較上年增減率 - -- - 66.7 16.7 (62.5) 11.1 (7.7) 16.7 9.1 (12.5) - - 30.0 (12.5) (8.3) 100 50 -- -- 

資料來源：本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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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職人員教育程度 

本所公職人員教育程度，高中（職）、專科及大學畢業以女性人數大於男性人數

居多，另公職人員學歷專科以下畢業人數逐年減少，而大學畢業以上人數逐年增加，

107 年則略減。 

108 年本所公職人員學歷研究所畢業男性為 16 人、女性為 11 人、大學畢業男性為 25 人、女性

為 46 人，專科畢業男性為 15 人、女性為 14 人，高中(職)畢業男性為 2 人、女性為 3 人，與 107 年

相比，研究所畢業者男性增加 1 人，女性增加 3 人，大學畢業者男性增加 1 人、女性無增減，專科

畢業者男性增加 1 人、女性減少 1 人，高中(職)畢業者男、女性無增減，國(初)中畢業者男性減少 1

人。 

 
單位：人 

項目 

公務人員教育程度 

研究所畢業 大學畢業 專科畢業 高中(職)畢業 國(初)中畢業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10   8   19   27   23   29   6   3   -   -  

民國 102 年  10   8   17   37   18   27   6   2   1   -  

民國 103 年  10   11   16   41   16   21   3   3   1   -  

民國 104 年  9   10   19   45   14   19   1   4   1   -  

民國 105 年  10   10   22   48   15   15   2   4   1   -  

民國 106 年  12   11   25   48   15   14   2   3   1   -  

民國 107 年  15   8   24   46   14   15   2   3   1   -  

民國 108 年  16   11   25   46   15   14   2   3   -   -  

較上年增減數 1 3 1 - 1 (1) - - (1) - 

較上年增減率 6.67 37.50 4.17 - 7.14 (6.67) - - (100.00) -- 

資料來源：本所人事室 

19 25 24 25

27

48 46 46

23

15 14

15

29

14 15

14

0

10

20

30

40

50

60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民國105年 民國106年 民國107年 民國108年

大學畢業男性 大學畢業女性 專科畢業男性 專科畢業女性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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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公職人員考試及格錄取 

本區公職人員各項考試及格錄取中，除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其他考試男性人數

多於女性人數外，其餘考試及格人數均為女性多於男性。 

108 年本所考試及格人數為 126 人(占 95.45%)，依相關法令進用人數為 6 人(占 4.55%)，其中考試

錄取之公職人員以特種考試及格人數最多，男性 19 人(占 14.39%)、女性 33 人(占 25.00%)，與 107 年

比較男性增加 3人，女性減少 6人，其次為升等考試，其中男性 13人(占 9.85%)、女性 22人(占 16.67%)，

與 107 年相較男性人數增加 3 人，女性增加 6 人。再其次為高等考試，男性為 14 人(占 10.61%)、女

性為 12 人(占 9.09%)，與 107 年相較男性無增減，女性增加 3 人。 

 

單位：人 

項目 

考試及格種類 依其他法

令進用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特種考試 升等考試 其他考試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7   6   5   5  2   3   17  28   16  21  3   2  8  2  

民國 102 年  8   7   4   5  2   3   14  34   14  21  2   2  3   7  

民國 103 年  3   9   5   5   2   3   15  35   14  21  1   2  6   1  

民國 104 年  7   11   6   4  2   3   11  36   10  20  2   3  6   1  

民國 105 年  9   10   6   5  2   3   15  41   10  18  2   -  6   -  

民國 106 年  11   10   7   6   -   3   17  37   12  15  2   5  6   -  

民國 107 年  14   9   6   4  2   4   16  39   10  16  2   -  6   -  

民國 108 年  14   12   4   3  2   3   19  33   13  22  1   -  5  1  

較上年增減數 - 3 (2) (1) - (1) 3 (6) 3 6 (1) - (1) 1 

較上年增減率 - 33.33 (33.33) (25.00) -- (25.00) 18.75 (15.38) 30.00 37.50 (50.00) -- (16.67) -- 

資料來源：本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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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性別主流化之意涵1 

 

    1995 年聯合國第 4 屆世界婦女會通過「北京行動宣言」，正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各國達成

性別平等之全球性策略。「性別主流化」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價值，希望所有政府的計劃與法律要

具有性別觀點，並在作成決策之前，對男性和女性的可能影響進行分析，以促使政府資源配置確保

不同性別平等獲得享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及資源取得之機會，最終達到實質性別平等。要反應性

別觀點，就必須先瞭解性別處境，國際間所重視的性別主流化，須藉由六大工具(性別統計、性別分

析、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意識培力、性別平等機制)如下圖來完成，茲簡述如下： 

 

一、性別統計： 

      性別統計是由「婦女統計」演變而來，性別統計為依生理區隔的統計數據，適切的反應不同

性別在政策面向上的處境，以呈現不同性別的處境、待遇及進步等實況，透過系統及科學的方法收

集與分析數據，以確保制定政策並非建構在錯誤的假設及偏見上，並藉由詳實數字，提供各界作為

理性分析與討論的事實基礎。性別統計的基本要件：1.各種以個人為統計單位的資料皆應以生理(即

男、女)性別作為分類。2.必須確認相關資料的統計收集，與所欲分析和探討的性別議題有相關。而

性別統計的功能與影響包括：1.善用統計調查技巧，看見性別角色差異。2.融入性別敏感觀點，提升

大眾性別意識。3.矯正政策上的性別盲點，促進性別平等受益。 

                                                      
1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性別主流化

六大工具

性別

統計
性別

分析

性別

預算
性別影響

評估

性別意識
培力

性別平等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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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分析： 

      「性別分析」即「以性別為基礎的分析」作為基本概念，思考社會價值中的「性別盲」的存

在，根據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的定義，性別分析是整合婦女的主要活動和過程的重要

方法。其方法為： 

1. 了解並認知男性與女性生活上的差異，以及存在於女性之間的多樣化，亦即存在於各經濟體或

社區內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組織和政治結構之下，她們的不同環境、責任、社會關係和

地位。 

2. 評估政策、計畫、專案可能對女性與男性所產生的不同衝擊。 

3. 透過按性別區隔之統計資料的蒐集與運用，包括質化與量化的方式，對女性和男性產生不同影

響的情形及原因，進行比較。 

4. 將性別之考量納入政策的規劃、設計、執行和評估過程。 

  故「性別分析」係為實施「性別主流化」的重要工具之一，可應用於政策或計畫階段，使所欲

執行之業務 、政策或計畫的結果增加兩性在未來經濟成長與繁榮中平等之經濟機會與參與，並且改

變性別關係。 

    性別分析進行方式如下：1.確認問題與議題、2.定義預期結果、3.發展選擇方案、4.評估及選

擇方案、5.溝通政策、6.評估分析品質。故性別分析在使性別觀點融合到業務或政策發展的每一個步

驟之中，融入性別觀點的思考架構與分析步驟，制定改善性別不平等的策略，以實踐性別正義的終

極目標。 

三、性別預算： 

      所謂「性別預算」，係透過前述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之後，若顯示某一特定之性別族群(如不

同年齡、教育程度、年收入等之男性或女性)處於弱勢，且需政府制定法令、政策、計畫或方案等予

以補助時，勢必分配資源循預算程序處理，而該項資源即是所謂的性別預算。換言之，性別預算可

藉由政策決策過程及預算程序落實性別主流化觀點之行動宣言；又性別預算並非專為男性或女性編

列，而係著重於公共預算的收入與支出所造成的影響與結果，亦即應該導致性別平等而言。行政院

主計總處參考國際定義，認為性別預算是一個動態過程，強調將性別觀點融入、整合到收支預算程

序中，其關注的焦點是政府預算執行結果與其對落實性別主流化觀點所產生的效益及影響，最終目

的在於改善資源配置以滿足不同性別者的需求與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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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影響評估(GIA)，目的在於促使政策制定者更清楚掌握男女不同處境，並設定預期的結

果，使性別落差獲得改善，確保政策、計畫與法案，從研擬規劃、決策、執行、監督評估與事

後檢討建議等各階段過程，都能納入性別觀點。預期政策效益包括檢視與回應政府現有體制的

不足、有效運用國家資源、促進政府決策與運作機制透明化、落實憲法基本人權保障以促進性

別平等之社會效益等。我國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凡報行政院之中長程計畫及送立法院之法律

修正案，皆需附帶「性別影響評估審查表」，即以性別影響評估表作為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之總

其成者。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步驟如下： 

1. 運用性別統計與分析：針對社會問題現況與未來環境預測的性別差異性需求評估。 

2. 確認議題與目標：根據需求評估結果定義議題與問題，以發展政策或計畫目標及其優先性。 

3. 進行溝通與協調：確保政府對於政策、計畫及立法目的與影響層面，能被充分了解。 

4. 發展方案與行動：發展政策計畫建議或可選擇方案須同時考量與檢驗執行的可行性與所需要

的資源。 

5. 落實推動與執行：過程中同時不斷就所投入的資源(人力與物資)與原規劃內容進行檢視，並

就差異部分進行瞭解及修正；另針對政策或計畫執行時所可能產生預期或不預期發生的事件

進行危機處理。 

6. 滾動評估與檢討：檢驗政策與計畫成效，協助判斷政策的規劃符合目標的程度，並提供改進

的機會。 

五、性別意識培力： 

    增能/賦權是性別意識培力的重要基礎。從關注的問題、行動、建立並發展知識、持續努力、

再發展解決之道，這個過程即是將「能」形成一股源於自我、追求個體成長的增能力量，亦可看成

關懷弱勢性別的動機萌發之後，進而產生人權知識的省思與矯正歧視作為的行動，旨在落實人性的

關懷、婦女權益保護與性別人權。 

    故吾人多透過性別主流化策略及性別意識相關研習訓練等課程，將「性別意識培力」導入受

訓學員之認知及思維中，協助其更瞭解不同性別者觀點與處境，並提昇個人追求並落實性別平等之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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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性別平等機制： 

    我國目前政府之性別機制指執行性平業務之專責組織，及深化性別意識之審查程序或參與機會

所形成之制度，都稱之為「性別平等機制」。 茲分述如下： 

1. 在執行性平業務之專責組織方面，1997 年成立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2012 年 1 月 1

日成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作為中央組織再造的火車頭，至此，中央為五院所成立之院級性平等

會；中央各部會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在地方則為各地方政府之性別平等會或因襲舊稱之婦權

會，及各縣市政府中各局處所成立之性平會。以上之性別平等專責單位作為性別平等政策規劃、

強化婦女參與及不同性別者之平等參與的管道。 

2. 建立各項計畫審查之性別平等機制，如在各項計畫或獎項之審查中，性平委員專家及不同性別

者以適當之人員比例，組成審查小組共同參與之。 

     以上不論從組織的組成及審查機制，都須確定任一委員會之組成皆符合「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

之一」，以符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規定，並負責指導所屬單位，配合政府之性平法規與政策，以性

別主流化之六大工具，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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